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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
额公（城）行罚决字[2025]第320号

违法行为人保某，男，哈萨克族，1999年出生，现年：26岁文化程度：高中，职业：无业，政治面貌：群众，户籍地：新疆额敏县玛热勒苏镇xxx村xxx，现住地：新疆额敏县西部公寓xx号楼xx单元xx室。

违法犯罪经历：2017年8月3日因寻衅滋事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不执行，2017年10月15日因盗窃被额敏县人民法院处有期徒刑6个月，2021年6月3日因殴打他人被塔城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，2021年8月27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，2021年12月26日因寻衅滋事，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20日，2022年1月22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，2023年03月27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3日,2023年5月30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8日,2023年9月1日因寻衅滋事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,2023年12月5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7日，2024年1月26日因公然侮辱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,2024年6月4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0日，2024年7月31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5日，2024年10月8日因殴打他人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，2025年3月24日因寻衅滋事被额敏县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，2025年07月因诈骗罪被额敏县公安局取保候审。

现查明：2025年09月04日18时35分许，保某醉酒后在额敏县也米里广场刮刮乐摆摊处，保某与摊主张某发生争执后，保某使用诅咒的语言对张某进行公然侮辱。

以上事实有:违法行为人保某的陈述、受害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户籍证明及违法犯罪前科记录材料等证据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保某的行为已构成公然侮辱他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二条第二项情节较重之规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二十条第四项从重处罚之规定，对保某进行拘留10日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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